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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及公司章程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等文

件的相关规定，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就公司董事及公司章程变更的情况予以

公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动基本情况

（一）修改公司章程

近日，经股东上海市松江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同意

本公司对公司章程有关内容进行修改：

原公司章程：

“第十四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1,000万元。

第十五条出资人名称：区国资委。出资人以货币资金形式出资人

民币 10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百分之百。人民币 101,000万元于

2028年 9月 3日之前缴足。

第十九条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十一人，其中职工董事一

名。董事会成员由出资人按干部管理程序委派或更换，但是董事会成

员中的职工代表由工会根据自荐、推荐情况，在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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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提名，经党委审核后，由职工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

产生。

职工董事必须诚信、勤勉、熟悉业务、有相应的工作经验和决策

能力，能够代表职工反映职工意见，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职工董事

依照公司职工董事制度享有与其他董事同等工作待遇。公司对职工董

事实施履职培训和评估考核，并建立履职档案。

董事会成员每届任期三年，可连选（派）连任。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由出资人从董事会成员中指定。

未经出资人同意，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得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兼职。”

现修改为：

“第十四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1,000万元。

第十五条 出资人名称：上海市松江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出资人以货币资金形式出资人民币 11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百分

之百。人民币 111,000万元于 2028年 9月 3日之前缴足。

第十九条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五人，其中职工董事一名。

董事会成员由出资人按干部管理程序委派或更换，但是董事会成员中

的职工代表由工会根据自荐、推荐情况，在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基础

上提名，经党委审核后，由职工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职工董事必须诚信、勤勉、熟悉业务、有相应的工作经验和决策

能力，能够代表职工反映职工意见，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职工董事

依照公司职工董事制度享有与其他董事同等工作待遇。公司对职工董

事实施履职培训和评估考核，并建立履职档案。

董事会成员每届任期三年，可连选（派）连任。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由出资人从董事会成员中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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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出资人同意，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得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兼职。”

（二）公司董事变更

1、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公司原董事会成员如下：

姓名 职务

马崎峰 董事长

张健 董事

王卫星 董事

徐皓 董事

沈永毅 董事

沈健 董事

李翔宇 董事

夏超群 董事

沈怀龙 董事

盛尧渊 职工董事

2、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上海市松江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上海市松江区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组建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的通知》（松国资委﹝2023﹞10号），通知

决定：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由

5人组成，其中董事长 1人，职工董事 1人，职工董事由民主选举产

生。

上海市松江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谈庆等同志职

务任免的通知》（松国资委﹝2023﹞15号），通知决定：谈庆同志

任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免去马崎峰同志的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



4

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经差额投票选举，潘薇西同志当选为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董事。

变更后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如下：

姓名 职务

谈庆 董事长

张健 董事

沈怀龙 董事

沙剑 董事

潘薇西 职工董事

3、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谈庆，男，汉族，1977年 1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

工作经历：曾任松江区新桥镇党政办公室科员，松江区新桥镇人大秘

书，松江区政府办公室综合科主任科员，松江区政府应急科科长，松

江区机管局副局长，松江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松江区新桥镇党委副书记，上海松江交通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现任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沙剑，男，汉族，1979年 7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民建成员。

工作经历：曾任上海劳教局公务员，上海一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

磊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现任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上海以恒律师事务所主任。

潘薇西，女，汉族，1993年 3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民盟成员。

工作经历：曾任阿斯潘投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项目金融分析师，上海

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职员。现任上海

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董事、投资管理部副部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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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庆、沙剑、潘薇西同志的任职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本人不存在被调查、采取强制措施情形或

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等。

4、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履行情况

上述人员任职资格及任命程序已经审核，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有关规定；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工

作。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上述公司章程的修改及人事变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规定，不会对公司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不

利影响，不影响公司董事会相关决议的有效性。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